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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雨初歇，山野新
生。福州新区（长乐区）古
槐镇前塘村瀑布，近日在
大雨过后呈现出磅礴的飞
瀑盛景，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打卡。

前塘瀑布被原生态山
林环抱，清幽安静，没有热
门景区的拥挤喧嚣。游客
无需长途登山，临水步道紧
邻瀑流，站在岸边便能感受
到扑面而来的凉润水汽。
随着暑期的到来，这处小众
山水秘境正成为福州市民
逃离城市热浪、奔赴山野清
风的理想去处。 （福晚）

连日来，多地持续高温，热浪之
下，一种极为凶险的疾病——热射病
正悄悄威胁着在高温下坚守的劳动
者和易感人群。福州疾控部门为您
梳理了一份关键时刻能救命的“热知
识”清单。

福州市疾控中心（市卫监所）环
境健康科负责人陈杨介绍，热射病即
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
的情况。它是指身体在高温高湿环
境中调节功能失衡，产热大于散热，
导致核心体温迅速升高至 40℃以
上，并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谵
妄、惊厥、昏迷）及多器官功能障碍。
一旦发生，死亡率极高。

热射病分为两种类型：经典型热
射病多发于老年人、儿童、肥胖者或
有基础疾病的患者，通常因被动暴露
于高温高湿环境而起病，起病隐匿，
症状不明显，极易误诊，病死率可高
达30%—70%；劳力型热射病多发于
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体能训练或室
外作业的青壮年，由高强度体力活动
引发，死亡率约为30%。

疾控专家介绍，热射病不仅易发
生于户外阳光暴晒环境下，长时间处
在密闭、通风条件差的环境下，也容
易得热射病。

高温天气下，大家务必牢记热射
病的核心症状，做到早识别、早急救。

1.超高热：核心体温超40℃，皮
肤滚烫。

2.意识障碍：头晕、烦躁、胡言乱
语、嗜睡、意识模糊、昏迷、抽搐。

3.全身异常症状：剧烈头痛、恶心
呕吐、浑身乏力、肌肉酸痛，严重时伴
随电解质紊乱、脏器损伤、全身出血。

当患者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后
出现不明原因的意识障碍、发热或其
他不适症状时，应高度警惕热射病可
能，及时就医。

【小贴士】

不慎“中招”怎么办

专家强调，热射病救治的核心是
快速、持续、有效地降温，发病后的黄
金半小时是抢救关键，正确的现场急
救能大幅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

迅速脱离热环境：立即将患者转移
至阴凉通风处、空调房，脱去贴身衣物。

快速物理降温：用凉湿毛巾反复
擦拭患者全身皮肤，重点擦拭额头、
颈部、腋下、腹股沟等大血管丰富部
位。可使用风扇、空调加速空气流
通。严禁服用退烧药降温，禁止酒精
浴，避免加重脏器损伤。

科学处置补水：能正常吞咽、无
恶心呕吐者可小口抿饮，少量多次饮
用淡盐水、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呕
吐频繁的则严禁喂水，以免发生呛
咳、误吸窒息。

立即送医抢救：热射病属于危重
急症，现场紧急处理后，务必第一时
间拨打120送往正规医院救治。

（福州新闻网）

热射病凶猛
这些“热知识”能救命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康云）还在
盘算生孩子住院要掏多少钱？福建
直接给待产家庭送上“生育免单”大
福利！省医保局、省财政厅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医疗费用
保障等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送出一份沉甸甸的民生“大礼
包”。新政将于2026年 7月1日起
正式执行，省内所有参保产妇住院分
娩，政策范围内花费一分钱都不用自
己出，无痛分娩也全额纳入报销范
围，实打实卸下生娃经济重担。

此次新政最大亮点，是对住院生
娃这一核心场景的保障力度进行全
面“提档升级”。根据《通知》，我省职
工医保参保人员在省内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生娃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
费用，不设起付线，100%报销，让广

大职工群体生娃无经济后顾之忧。
对于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保障同

样升级提升。《通知》明确，居民医保
参保人员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
生娃，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经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后，
剩下的个人自付部分将由财政全额
补助。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次新政划
定适用范围边界，若孕产妇前往省外
定点医院分娩，相关合规生育医疗费
用依旧按照参保地原待遇标准执行，
无法享受本次省内全额保障新政。

除分娩基础费用全额保障外，
《通知》还同步优化群众关注度极高
的“无痛分娩”（即“分娩镇痛”）福利
保障，明确取消“分娩镇痛”医疗服
务项目原有个人先行自付比例，相

关费用全额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同
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新生儿参
保提供资助，将保障关口前移至“生
命起点”，让新生婴儿落地即可拥有
医保保障。

为了让新政真正落地见效，全省
医保系统将同步优化经办服务，全面
提升生育医疗费用省内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率，优化新生儿参保登记流
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
时，各级医保部门还将加强政策宣传
解读，提高群众对生育保障政策的知
晓度、认可度、满意度，营造良好舆论
环境。

随着新政落地，福建将以实际行
动卸下家庭的“甜蜜负担”，用实实在
在的投入和更暖心的医疗保障服务，
为每一个新生命的降临保驾护航。

7月起福建生育政策有新规

政策范围内分娩费用个人零自付

孩子的拆迁安置费 离异父母能分吗
法院：这是孩子的财产，不能随意处分

骤雨初歇 飞瀑泻玉

离婚时分房、分钱不稀奇，可连
孩子名下的拆迁安置费也要提前“划
归”给父母一方，这样的约定能算数
吗？厦门湖里一对离异夫妻曾私下
约定：女儿的安置费归母亲，儿子的
安置费归父亲。可在5.76万元过渡
安置费真正发下来后，双方却因为这
笔钱闹上法庭。面对父亲“协议白纸
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主张，法院没
有支持：未成年人的财产，不是父母
离婚时可以随意处分的共同财产。

案情
父母离婚后

儿子的安置费归父亲

林先生和陈女士原系夫妻，婚后
育有一女一子。因旧村改造，一家四
口均被列为安置对象，相关安置权益
中，也包含两个孩子各自对应的份
额。后来，两人经法院调解离婚，最
初约定两个孩子共同抚养。

2024年3月，经另案调解，两个
孩子变更为由陈女士直接抚养。同
日，林先生和陈女士又私下签了一份
协议，约定女儿的安置费由陈女士领
取，儿子的安置费归林先生所有，由
陈女士代领后转给林先生。

此后，拆迁部门发放2025年7月
至2026年6月的过渡安置费，其中儿
子小林对应份额为57600元，由陈女士
代领。林先生索要未果，诉至法院，要
求陈女士支付该笔安置费及保全费。

审理
孩子的钱

父母不能私下“瓜分”

法院审理后认为，父母是未成年
子女的法定监护人，但未成年子女也
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对自己的个人财
产享有所有权。父母离婚，并不会改
变子女财产独立于父母财产这一基
本规则。

本案中，林先生主张的 57600
元，是小林基于旧村改造安置补偿依
法取得的财产，应属于小林个人所
有，而不是父母可以自行分割的夫妻
共同财产。

法院指出，林先生和陈女士协议
中关于“儿子安置费归林先生所有”
的约定，本质上是在处分未成年子女
的个人财产，损害了孩子的财产利
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同时，两个孩子在父母离婚后一
直由母亲陈女士直接抚养、共同生活。

作为直接抚养人，陈女士依法履行监护
职责，更便于根据孩子生活、教育、医疗
等实际需要管理和使用孩子财产，符合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最终，法院
驳回林先生全部诉讼请求。

说法
父母是监护人

不是孩子财产所有人

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未成年人
的拆迁安置费、过渡安置费等财产权
益，一旦明确对应到子女个人名下，
就属于孩子自己的财产，父母可以依
法代管。

在这起案件中，父母无论是否离
异，有两件事情都要清楚：其一，父母
对孩子有监护职责；其二，孩子对自
己财产有独立权利。监护人要保护
孩子的人身和财产权益，而不能处
分、侵占孩子的财产。

案件也提醒离异父母，离婚时能
分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分的是孩
子的专属权益。直接抚养人代管孩子
财产，应当用于孩子的生活、教育、医
疗等合理需要；未共同生活的一方，也
不能仅凭父母之间的私下协议，要求
把孩子名下款项交给自己。 （厦日）


